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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之后，郑州的公共租赁住房开始面向社
会供应了。昨日上午，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12月26日（星期一）起，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到居住地社区或户
籍所在地社区提出申请，新就业职工和来郑务工人员可通过单位
向所在的区住房保障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晚报记者 胡审兵

郑州1353套公租房可以申请啦
符合条件的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人员、来郑务工人员可以申请
下周一，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到户籍所在社区或居住地社区提出申请
新就业职工和来郑务工人员可通过单位提出申请

1300多套公租房面向社会供应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新闻发言人

王书江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公租房已经开
工建设 23580 套，其中有 7 个项目配建的
1353套公租房也已开工，可以面向社会供
应了。

这7个项目分别是裕恒花园110套、西
湖春天 165套、尚书苑 30套、通和盛世 340
套、全威花园217套、盛世之都131套、豫军
长基花园360套。

三类人群可申请公租房
根据郑州市政府出台的公租房暂行

管理办法，符合条件的中等偏下收入家
庭、新就业职工以及来郑务工人员可以申
请公租房。

其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
是：家庭成员中至少有 1 人取得本市常住
户口3年以上；家庭成员有户口迁入的，迁
入时间必须在 2 年以上；没有自有住房或
未租住公有住房；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城
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5 倍。此外，
单身人员除应当符合上述规定条件外，申
请租赁公租房时，年龄应满28周岁。

新就业职工的申请条件是：具有本市
常住户口；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
合同；月工资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 5 倍；本人及其父母在本市市区范
围内没有自有住房且未租住公有住房。

来郑务工人员的申请条件是：连续缴
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或累计缴纳社会保险
3年以上；已与用人单位签订2年以上的劳
动合同；月工资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的 5 倍；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没有自
有住房；非本市的户籍证明。

提供身份证件、户口簿、收入
证明等

根据昨日下发的市房管局和市民政局
联合出台的《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资格
认定和轮候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等偏
下收入家庭在申请时需要提交《郑州市公
共租赁房申请表》，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
身份证件、户口簿、婚姻状况证明、住房情
况证明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材料。

新就业职工在申请时，除了提交申请
表、婚姻状况证明外，还需要提供本人和配
偶及父母的身份证件、学历证明、户口簿，
与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社会保险
缴纳证明、本人及配偶的收入证明。

来郑务工人员在申请时，需要提供申
请人身份证件、户口簿（户籍证明）、学历证
明、劳动（聘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等，申请单位出具的担保书和申请人员的
收入证明，申请单位营业执照等。

根据市房管局和市民政局联合下发的通
知，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申请时，以家庭为单位,
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提出申请, 领取公租房申
请表，并依据《郑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
办法》规定提交相关资料。

来郑灵活就业人员，比如类似在路边开个
门面店的，应向就业所在地的社区提出申请，提

交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相关材料进行申请。
新就业职工和来郑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

时，由申请单位向所在区住房保障部门领取申
请表，提交书面申请，并依据《郑州市公租房暂
行办法》规定提交相关资料。

另外，公租房配租在采取属地化管理的基
础上，实行分类轮候制度。对于中等偏下收入

家庭、新就业职工、来郑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
的，由区住房保障部门依据房源情况，按照《资
格证》顺序号依次排序轮候。《资格证》顺序号
由信息系统在区住房保障部门核准后自动生
成，复审不符合规定条件退出的，后续申请人
顺序号依次自动递补，已选房源报市保障性住
房办公室备案。

对取得《资格证》的家庭，实行动态管理。
各区住房保障部门应不定期进行审查核实，对
于不再符合条件的，予以取消，并报市保障性
住房办公室备案。

申请人家庭人口、家庭收入、住房状况和婚姻
状况等情况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自发生变化之
日起30日内如实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

人民政府)提交书面材料，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审核资格条件，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报区住房保障部门核准。

经核准仍符合条件的，《资格证》顺序号不
变；不再符合条件的，予以取消，并报市保障性
住房办公室备案。

承租人在年度复查中不符合条件的，合同

终止，并报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备案。
各县(市)、上街区、郑东新区、高新区、经济

开发区、航空港区可根据本辖区内实际情况灵
活确定保障标准，报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备案
后向社会公布执行。

各县(市、区)政府可根据辖区内公共租赁住
房房源来源渠道的不同，制定具体操作细则。

金水区 东三街、同乐路金水区房管局7楼718室 63923107
二七区 淮河中路68号4楼 68811100、68811155
管城区 书院街31号办事大厅 66218625、66227514
惠济区 惠济区政府D楼508室 63639393、63639390
高新区 科学大道61号房管局2楼保障科 67996680
郑东新区 民生路郑东新区直属分局2楼215房间 86121023
中原区 中原路桐柏路中原大酒店3楼办事大厅 67633653、67633710
经开区 经北一路与第二大街30号3楼308室 86126212
航空港区 航空路航空港区规划建设房管局 86199676

怎么申请：通过所在社区或者区房管部门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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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有异议且异议成立的
区住房保障部门应告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受理
↓10个工作日

符合条件的，在申请单位公示10日，不符
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

↓审核
符合条件的，报送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备

案，进入配租环节

↓申请
户籍所在地社区
↓符合条件者10日内报送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初审

申请人居住社区公示
↓公示期限10日，符合条件者
区民政部门

↓复审

↓不符合条件者
退回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符合条件者，10日内
报送区住房保障部门

10日内核准意见
↓符合条件者

郑州房地产网公示10日

↓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
经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备案后，区
房管部门发放《租赁资格证》

↓通过申请单位申请
所在区住房保障部门

↓及时作出是否
受理的决定，并出具书
面凭证

材料不全者，当场或
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
知申请单位补齐

A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 B新就业人员和来郑务工人员

各区公租房
办公地点
咨询电话


